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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涉及人士 甲公司 — 上市公司

事宜 單一語言的公司通訊 — 持續安排 — 是否需要重新發出公告

上市規則 第 2.07B 條 
議決 毋須重新發出，但在向特定股東發出單一語言公司通訊前，必須

進行個別或嘗試個別對話

實況摘要

甲公司打算日後在可行的情況下，所有須按《上市規則》派發予股東的公司通訊

只派發英文或中文版本。

甲公司擬致函股東，確定他們希望收到的語文版本，並計劃在報章以付費公告方

式刊登有關安排的詳情。不過，該公司擔心，在公告刊登後才成為股東的人士不

知道有關安排。因此，該公司向聯交所查詢是否需要不時重刊有關公告。

分析

《上市規則》第 2.07B 條的部分規定如下： 

「(1) 在上市發行人作出充分安排，確定其證券持有人是否只擬收取英文本或只

擬收取中文本，以及符合所有適用法律及規則，並符合上市發行人本身組

織章程文件的情況下，只要上市發行人（按照持有人的選擇）向有關持有

人發送英文本或中文本，上市發行人就已符合此等《上市規則》中任何要

求上市發行人同時發送、郵寄、派發、發出、發布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任何

公司通訊中、英文本的規定。上市發行人確定持有人選擇收取哪種語言版

本的公司通訊之安排中，必須給予持有人三項選擇：只收取英文本；只收

取中文本；或同時收取中、英文本。

(2) 引用本《上市規則》第 2.07B 條所載條文而只向其證券持有人發送公司通

訊英文本或中文本的上市發行人，必須給予該等持有人權利，讓其隨時可

在給予上市發行人合理時間的書面通知的情況下，修改其擬收取的語文版

本選擇，即只收取英文本；只收取中文本；或同時收取中、英文本。上市

發行人必須在每份此等公司通訊中載列有關通知上市發行人任何此等修改

的步驟，並明確向持有人說明，不論持有人之前向上市發行人傳遞的選擇



決定為何，持有人也可隨時改為選擇只收取英文本；或只收取中文本；或

同時收取中、英文本。」 
 
規則最後的附註提供了一個「聯交所一般會認為充分的」一次過安排（例如只涉

及某一財政年度的年報）的例子。 
 
規管向股東派送單一語言公司通訊的基本原則載於《上市規則》第 2.07B 條(見
上文所載)而非其附註。上市發行人每次需要參考的，都是這些原則，特別是在

其不擬遵循或不能遵循(例如涉及持續安排)附註所列例子的時候。 
 
甲公司擔心在公告刊登後才成為股東的人士不知道有關安排是一個應有的顧

慮，而有關答案可見於《上市規則》第 2.07B(1)條。發行人必須作出「充分安排，

確定其證券持有人是否只擬收取英文本或只擬收取中文本」。此正為明確表示，

在個別持有人層面而言，公司若打算作出持續安排，向個別股東派送單一語言公

司通訊，則必須事先與股東進行個別對話，或至少嘗試事先進行個別對話。 
 
議決 
 
甲公司毋須重新發表有關公告。然而，在未作出充分安排，確定某股東希望收到

英文或中文版本前，不得假定該股東希望收取何種語文版本。為此，甲公司在向

任何股東派送單一語言公司通訊前，必須與該股東進行個別對話，或至少嘗試進

行個別對話。 
 


